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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會就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383) 

 

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羊城廣告與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訂立

由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為期三年的新廣告代理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由於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羊

城總公司之聯繫人士，故屬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新廣告代理協議項下之交易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新廣告代理協議項下之交易之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算均高於 0.1%但低於

5%，持續關連交易可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僅需遵守

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公告和年度審核規定。 

 

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羊城廣告訂立了新廣告代理協議，具體內容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訂約方: (1) 羊城廣告  

(2) 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 

 

所提供之 

服務: 

就有關於羊城晚報刊登廣告事宜，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已同意委

任羊城廣告作為其廣告代理。根據新廣告代理協議，羊城廣告將與

在羊城晚報刊登廣告之廣告客戶訂立合同並且向這些廣告客戶收

取新廣告費用，其後羊城廣告將會向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支付新

淨廣告費用。如果新淨廣告費用總額達到一定預先議定之金額，羊

城廣告則有權向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收取新淨廣告費用總額之

一定百分比（將由協議各方按市場比率及羊城廣告之過往表現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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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作為獎勵金額。 

 

年期: 三年，由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

括首尾兩天)  

 

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 6,000,000 元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 6,500,000 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 7,250,000 元 

 

釐訂年度 

上限之基

礎: 

上述年度上限乃根據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

將向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支付之新淨廣告費用的內部預測而釐

訂。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持續關連交易是由羊城廣告和廣東羊城晚報數

字媒體按公平原則磋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將在本集團之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

進行。 

 
訂立新廣告代理協議的理由 

 

由於廣告為本公司媒體業務分部，訂立新廣告代理協議符合本公司的利益，有利

於本公司達致業務持續性及效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持續關連交易之條款及為持續關連交易所設定

的有關年度上限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由於並無董

事在持續關連交易中有重大利益，故無董事須就批准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董事會

決議案放棄投票權。 

 

持續關連交易及上市規則之規定 

 

由於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羊城總公司之聯

繫人士，故屬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新廣告代理協議項下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然而，由於新廣告代理協議項下之交易之各

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算均高於 0.1%但低於 5%，持續關連交易可獲豁免遵守上市

規則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僅需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公告和年

度審核規定。 

 

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本集團沒有與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訂立與持續關連交易有

關的任何其他交易。因此羊城廣告和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之間沒有任何之前交

易需要根據上市規則之第 14A.81 規則和/或第 14A.83 規則進行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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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

集團主要從事科技與媒體業務。本集團科技相關的營運業務包括電子商貿、社交

網路、移動互聯網；其策略投資領域涵蓋金融科技和先進的大數據分析。此外，

其媒體業務覆蓋經營出版和廣告。長和為本公司控股股東，間接擁有或控制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 36.13%，長和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四項核心業務：港口及

相關服務、零售、基建及電訊。 

 

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最終的控股公司是羊城總公司，持有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

體約60%的已發行股本，為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的控股股東。主要業務為：書、

報、刊的印刷、出版、銷售的運營和管理等。羊城總公司由中共廣東省委主管、

主辦，廣東省委宣傳部代管，為正廳級公益三類事業單位，傳播業務涵蓋網路、

報紙、期刊雜誌、圖書出版、數字媒體等多種介質；產業運營涉及文化創意、創

業服務、投資管理、演藝、會展、藝術等諸多領域。 

 

釋義 

 

「年度上限」 根據新廣告代理協議，羊城廣告應支付之最高全年總額 

 

「聯繫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經不時的修訂）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TOM 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豁免有限責

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383） 

 

「關連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經不時的修訂）所賦予之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新廣告代理協議項下羊城廣告和廣東羊城晚報數字

媒體之間進行的交易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港幣」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5%B9%BF%E4%B8%9C%E7%9C%81%E5%A7%94/566700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E7%9C%81%E5%A7%94%E5%AE%A3%E4%BC%A0%E9%83%A8/2214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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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新廣告代理協議」 羊城廣告和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十日就有關媒體購買安排訂立之協議，其詳情載於本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標題項下 

 

「新廣告費用」 

 

羊城廣告向自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四年期間在羊城晚報

刊登廣告的廣告客戶收取之廣告費用 

 

「新淨廣告費用」 

 

新廣告費用扣除代理費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羊城廣告」 廣東羊城廣告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例成立及存在之

公司，由本集團及羊城總公司分別擁有80%及20%之權益 

 

「羊城晚報」 

 

被稱為羊城晚報的報章 

「羊城總公司」 廣東羊城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國有企業，擁有羊城廣

告20%之註冊資本 

 

「廣東羊城晚報數字

媒體」 

廣東羊城晚報數字媒體有限公司，是羊城總公司屬下全資

子公司，負責羊城晚報紙媒、新媒體業務的運營管理，承

擔推動羊城總公司數字化戰略的實施工作 

 

 

承董事會命 

TOM 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楊國猛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倘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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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國猛先生 陸法蘭先生(主席) 沙正治先生 
 張培薇女士 方志偉博士  
 李王佩玲女士 陳子亮先生 
  
             替任董事：  

             黎啟明先生 
                   (陸法蘭先生之替任董事) 


